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说明
一、部门职能职责
醴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是市人民政府醴陵市人民政府主管城乡规划建设的工作部门，本部门包含醴陵市灯饰管理所一个独立核算副科级事业单位。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住房和城乡规划与建设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牵头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
（二）负责建设行业、城乡规划管理的行踪执法；

（三）负责编制全市房地产业和城市住宅建设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组织拟订和修改城市总体规划；

（四）负责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对城乡规划区范围内的规划实行集中管理；

（五）负责对全市规划设计工作的管理以及规划设计单位的资质审查和建筑设计方案的规划审查；

（六）负责全市建筑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组织贯彻执行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全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及其相关的管理制度；

（七）负责全市市政工程、房屋建筑、装饰装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八）负责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和公用设施建设管理工作；负责指导全市村镇建设工作；

（九）负责编制全市城市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指导全市勘察设计工作；

（十）负责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财政预算全额拨款、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收入；支出既包括公共安全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
我局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不包括二级预算单位。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5709.0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4898.52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30万元；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20万元；上年结转760.49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5709.01万元，其中，公共安全支出33.45万元，公共安全支出6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4.31元，医疗卫生支出32.5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175.3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3283.28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30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069.03万元，是指为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重点专项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4639.98万元，是指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专项业务经费及基本建设支出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252.47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13.81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新近人员增加。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78万元。
（五）“三公”经费预算：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87.7万元，比上年减少32.3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68.6万元，比上年减少4.4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批次和人数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9.1万元，比上年减少27.9万元，主要是因为单位实行公车改革。
